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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09:15-09:25、

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0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横门兴业西路6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兼总裁郭献清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4人， 代表股份200,358,41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788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27,236,12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9人， 代表股份173,122,2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17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9人， 代表股份35,712,20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69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股份18,53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7人， 代表股份35,693,6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639%。

3、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出席3人，线上出席2人。公司副总裁张永胜先生、董事会秘书姚兴存先生、

首席财务官刘文娣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4、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296,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2%；反对6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50,4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9%；反对6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6%；弃权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288,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9%；反对6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41,8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9%；反对6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5%；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269,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7%；反对8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23,5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6%；反对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1%；弃权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307,7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56%； 反对1,

0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1%；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61,5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579%；反对1,0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46%；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01,9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2%； 反对7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0%；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37,7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4%；反对7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1%；弃权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该议案关联股东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中山慧众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市

智创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郭献清已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288,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1%；反对6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42,2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40%；反对6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5%；弃权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七）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288,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1%；反对6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42,3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43%；反对6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5%；弃权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周雨翔律师、段霏霏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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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 14:

50。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 9:15－下午15:00。 深交

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一9:25， 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26号双环科技办公大楼三楼一

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鲁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湖北

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6,474,

816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3403％，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截至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通知召开时，没有股东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23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6,474,816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23.3403％。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22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

707,5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602％。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2,731,8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574％；反对3,60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85％；弃权

142,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1％。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5,964,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423％；反对3,60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7.0939％；弃权14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8％。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2,732,5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579％；反对3,60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5％；弃权

136,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5,965,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495％；反对3,60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7.1495％；弃权1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1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2,609,4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77％；反对3,82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62％；弃权

3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842,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814％；反对3,82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9.4519％；弃权3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2,732,3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577％；反对3,60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6％；弃权

136,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965,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474％；反对3,60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7.1516％；弃权1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1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2025年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2,173,3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81％；反对4,1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60％；弃权

158,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8％。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406,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890％；反对4,1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2.6824％；弃权15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6％。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8,057,0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320％；反对8,382,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24％；弃权

34,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8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861％；反对8,382,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3544％；弃权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丽诗、刘宽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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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0: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通州区商通大道5号院（紫光科技园）21号楼一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信意安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4人， 代表股份94,482,91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24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81,758,0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7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7人，代表股份12,724,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0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9人， 代表股份356,61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6人，代表股份356,3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8%。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

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如下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368,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4%；反对106,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5%；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806%；反对106,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079%；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16%。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370,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4%；反对103,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5%；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657%；反对103,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227%；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16%。

3、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制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信意安、陈洪霞、天津一飞天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一鸣天地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95,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41%；反对121,6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2%；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505%；反对121,67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184%；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11%。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381,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5%；反对93,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101%；反对93,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784%；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16%。

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359,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95%；反对114,6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4%；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4329%；反对114,67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555%；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16%。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露、战梦璐

（三）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股东会的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

见书》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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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6

年5月18日以专人送达、电话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倍华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

会议的董事9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公司的债务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经营发展需求，同意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涟源侨银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与山东铁投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包括售后回租形式），融资金额不超过8,000万元，融资期限

不超过36个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为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提供

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相关合同尚未签署，最终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董事会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员代表公司签署具体的合同等文件。

本议案关联董事郭倍华女士、韩丹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6年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2026年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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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融资租赁情况概述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为拓宽融资渠道，优

化公司的债务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经营发展需求，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涟源侨

银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与山东铁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铁

租赁”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包括售后回租形式），融资金额不超过8,000万元，融资期限

不超过36个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倍华、刘少云、韩丹为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提供

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相关合同尚未签署，最终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董事会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员代表公司签署具体的合同等文件。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

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铁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前湾保税港区上海路34号启纪

集团B座三层308室（B）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曹建明

5．注册资金：10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9年3月19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0MA3PBT7927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融资租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关联关系：山铁租赁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融资租赁拟定的主要方案

1．出租人：山东铁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涟源侨银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3．租赁物：环卫车辆、设备等适租物件

4．租赁融资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

5．租赁期限：最长不超过36个月

6．租赁方式：售后回租。租赁期满，公司以合同中名义价回购融资租赁资产的所有权。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的融资租赁物为公司拥有的部分设备，标的资产均不存在质

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五、本次融资租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盘活现有资产，拓宽融资渠道，实现筹资结构的优化。本

次交易不影响公司以及子公司对相关资产的使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融

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公司本次向山铁租赁申请融资租赁业务，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

需要。 本次融资租赁事项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不会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及其授权

人员代表公司签署具体的合同等文件。

七、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6年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会议由过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的孔英先生召集和主持，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向山铁租赁申请融资租赁业务，是为了满足公司以及子公司

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本次融资租赁事项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

展不会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形。

八、其他

本次融资租赁事项尚未签订相关协议，交易对方、租赁方式、实际融资金额、 实际租赁

期限、租金及支付方式等融资租赁的具体内容以届时签署的协议为准。

公司将持续跟踪融资租赁业务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2026年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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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存在新增、修改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3:30

（2）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开发大道东段2198号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案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夏云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41人，代表343,161,395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4.68%。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17名，发出表决票

共17张，收回17张，有效票17张，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69,170,32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1,390,167,166股的12.17%。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824名， 代表股份

173,991,0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390,167,166股的12.52%。

3、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

成决议：

1、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43,161,395股， 其中同意票342,946,90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反对票132,1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弃权票82,3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2、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43,161,395股， 其中同意票342,969,10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反对票140,6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弃权票51,6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43,161,395股， 其中同意票342,953,80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反对票163,4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弃权票44,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186,475,175股

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9%；163,41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9%；44,181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2%。

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43,161,395股， 其中同意票342,982,70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票143,5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弃权票35,1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186,504,075股

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0%；143,51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8%；35,181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2%。

5、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的专项报告》；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43,161,395股， 其中同意票342,933,60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反对票155,9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弃权票71,8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186,454,975股

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8%；155,91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8%；71,881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4%。

6、会议审议通过了《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11,016,090股， 其中同意票310,737,19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票223,0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7%；弃权票55,8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186,403,875股

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5%；223,01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55,881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3%。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7、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343,161,395股， 其中同意票333,965,20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反对票9,108,2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65%；弃权票87,98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177,486,575股

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07%；9,108,21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88%；87,981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05%。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股东、董事签字确认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3038� � � � � � � � � � �证券简称：鑫铂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5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718号文）批复，由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非公开

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7,528,089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4.50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79,999,960.50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11,090,838.67元

（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68,909,121.83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2022

年5月到账。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容诚

验字[2022]230Z0120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披露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备案审批情况

1 年产10万吨光伏铝部件项目 68,786.28 54,800.00 2111-341181-04-01-820379

2 补充流动资金 23,200.00 23,200.00 不适用

合计 91,986.28 78,000.00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2022年5月26日收到募集资金后，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元证券”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

司及鑫铂光伏会同国元证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安徽天长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杨村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市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四方监管

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 496030100100152560 已销户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551907769610858 已销户

3

安徽天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杨村支

行

20010273023466600000033 已销户

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15603222585856 本次销户

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 8112301012200831114 已销户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市支行 12035001040042563 已销户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 187266928815 已销户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 1313032119300074017 已销户

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 54890188000170228 已销户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 34050173710800001962 已销户

1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包河支行 635293966 已销户

12

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

行

20010273023466600000041 已销户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公司于于2023年6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同意将上述项目予以结项，并将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结余募集资金（包含尚未支付

的尾款、质保金以及结余的累计利息）2,592.02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 详见《关于2021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6）。

截至目前，公司已按照计划将募集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到公司一般银行账户，并于

近日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相关的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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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51）。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

得了由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810772192383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天长市杨村镇杨村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唐开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肆仟叁佰陆拾伍万玖仟柒佰陆拾伍圆整

成立日期：2013年08月29日

经营范围：铝棒材及铝型材、铝制品、轨道交通车辆铝部件、汽车铝部件、新能源光伏部

件、模具的研发、制造、加工、销售；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